
               电话协议编号               

富国开放式基金电话委托协议书 
甲方(个人投资者)： 

乙方：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就甲方在乙方处开设电话委托及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就甲

方采用电话自助交易方式向乙方提交业务申请等事宜签署并共同遵守以下协议： 

1、 甲方必须是在本公司投资理财中心开立了基金交易账户的投资者。 

2、 双方共同遵守中国证监会等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同时受主管机关今后颁布的有关

法规与修改条文的制约。 

3、 在申请开通电话委托协议时，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供的身份证件为本人合法、真实、

有效身份证件，并经有关部门依法确认。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供的开户资料均为真实、

准确及完整的，并对其所提供资料造成的任何后果负责。 

4、 鉴于电话委托业务必须依赖于必要的通信设备，因此双方约定，乙方提供用于电话

委托的服务器等设备，甲方自行负责电话申报通讯设备，并承担通讯费用（普通电

话费）。 

5、 电话委托包括基金交易、撤单、基金转换、基金交易查询、基金净值查询、修改密

码、设置分红方式，乙方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所提供服务的种类、品种、

名称和内容，并通过电话语音方式供客户查询。 

6、 甲方必须由本人亲自设定客户密码（进入电话语音时使用）和交易密码（交易时使

用），并自行负责对密码的保密。凡使用甲方密码进行的一切交易，均视为由甲方

亲自办理，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甲方承担。甲方在认为必要时可随时更改自己

的交易密码。 

7、 甲方通过电话下达的基金交易、密码修改等指令均以乙方电脑记录为准，电话委托

产生的交易凭证、交易记录是交易效力的真实和有效的凭据，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后

果由甲方承担。 

8、 甲方电话交易申请在 15：00 之前视为当日申请。甲方于每基金开放日 15：00 之后

的电话申请均视为下一工作日的申请。 

9、 甲方通过电话提出认购、申购时，账户内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基金份额，否则，申



请无效。甲方通过电话提出赎回申请时，应在基金账户内有足够的基金余额，否则，

申请无效。 

10、 甲方若在系统业务操作中发现账户错误，应在发现或应当发现错误之日以书面形

式或通过乙方服务电话通知乙方，乙方自接到甲方告知的账务错误之日起进行调查

并予以回复。如因乙方原因造成错误的，乙方将及时就原始业务数据进行调整，但

以下情况除外： 

1） 甲方的账户资金或基金余额不足； 

2） 甲方账户被法定机构冻结； 

3） 甲方出于欺诈行为或其它非法目的； 

4） 发出的交易指令中缺乏必要的交易内容； 

5） 未能按电话语音提示进行交易；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 

11、 凡因不可预测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一切损失，非乙方人为因素引起的通讯设备

故障而造成的损失，乙方均不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甲方应使用柜台委托等其他方

式进行交易。 

12、 《电话委托操作指南》是本协议的有效附件。甲方应仔细阅读该附件并按照语音

提示准确使用和操作。甲方因误操作及违反《电话委托操作指南》而造成的一切经

济损失，均由甲方本人承担外，乙方有权取消甲方使用电话委托的权力。 

13、 甲方在签署本协议前，应充分了解证券市场的风险，并自愿承担一切有关风险。

本协议一经签署，甲方即被视为对证券主管机构制定的有关法规及对本协议内容有

充分的理解和认可。如有违反，自愿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一切涉及本协议所

指的电话委托交易活动的争议，如不能协议解决，则将由司法机关裁判。 

14、 乙方保留对本协议及其附属文件进行解释的权利，甲方如要求撤消电话委托，必

须亲临本柜台办理。 

15、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未尽事宜，均以有关证券及基金业务规定为准。 

 

甲方：                      乙方：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